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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全国31个省级绿色建筑地方标准和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结合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指出了工程建

设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制定过程缺少标准化主管部门参与、编号不符合管理办法、未按要求备案、发布公告含有行政

许可事项等。然后根据房地产行业现实特征，剖析了工程建设标准化现状的形成原因，最后从强化司法保障、部门联动清

理、市场机制培养等角度，提出了推进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化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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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

引领性作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是制

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高准则。标

准通常被法律法规引用作为强制执行技术措施的

依据，符合标准的行为可获得某些行政许可，违反

标准的行为面临相应的罚则。然而，存在一些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制定程序的“不合

法”标准，却与“合法”标准一样作为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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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标准的法治化意义。不少研究者从技术审

查角度和法律角度指出了目前我国标准存在的问

题，陈君
[2]

辨析了强制性标准的强制实施效力与法

律普遍约束力的差异；孙爱国
[3]

归纳了地方标准备

案和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王长林
[4]

指出了国家标准

报批稿中存在约束性政策、标准条文被赋予行政

职权等不规范行文方式；田维
[5]

剖析了团体标准因

实施效果评价不足导致的总体质量不高等普遍现

象。由于我国标准体系庞大，涉及中央各部委以及

省、市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同层级行政部门的专业

技术力量差异较大，标准制定部门和审查专家的

法律与技术知识难以兼备，标准所属的行业主管

部门与标准化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也因地而

异、因人而异，制约我国标准工作走向国际化，影

响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本文以绿色建筑类工程建设标准为切入点，

通过梳理比对，总结工程建设标准在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

施条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工程建设行业

特征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推动工程建

设标准法治化进程的对策。

1    存在的问题

1.1  标准制定缺少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参与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国办于2024年3月转发

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加快推

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国办函〔2024〕

20号），提出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目前，全国各省均已完成了绿色建

筑相关标准制定。表1列出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统计截至2024年3月，未统计港澳台地区）已发

布的绿色建筑设计或评价标准。其中：18个省级的

绿色建筑标准发布单位没有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参与，20个省级绿色建筑标准未在全国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

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发展研究报

告（2022）》
[6]

也指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立项、发

布的管理部门存在6种模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

“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表明了地方标准的制定主

体为地方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机构为国家标准

化主管部门。国务院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标

准化工作”，以及第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

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条例分别采用“统一”和

“分工”区分标准化主管部门与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的职责。同时，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工程建

设标准化管理规定，由国务院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本条例的有关

规定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可知，工

程建设标准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住房城乡建设部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规

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工作的通知》（建办标

〔2014〕5号）第四条规定：“地方标准的制定程序

和要求应符合《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

定》（建标〔2004〕20号）的相关规定。”《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建标〔20 04〕20

号）第六条规定：“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范围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统一计划、统一审批、统一发布、统一管

理。”但这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规定“统一管

理”的责任部门相悖。

1.2  标准编号未统一采用规定规则

根据表1各地方标准编号可知，上海市绿色建

筑标准代号为“DG”、新疆编号为“XJ”，河北、

山西等14个省级绿色建筑标准在“DB”编号后加

“J”。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标准应当按照编号规则进行编号。标准

的编号规则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

公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地方标准管理办

·Academic Discussion·



48

标  准  科  学   2024年7期

法》第十八条规定：“省级地方标准代号，由汉语

拼音字母‘DB’加上其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数字

组成。”表1中仅15个省级绿色建筑标准编号符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编

号规则。

河北、山西等省绿色建筑标准代号增加字母

“J”的做法，是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编写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制指南》
[ 7 ]

“代码后增

加字母‘J’的方式表 示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其

中还明确“城镇建设行业标准的代码为‘CJJ’”。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众留言”中，标准

创新管理司于2020-2021年多条咨询中明确答复

“‘CJJ’不在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

定并发布的行业标准代号范围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行业标

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

拟，统一审批、编号、发布，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以及第二十一条：“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代号、编号办法，由国务院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可知，行业标准

应由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规定编号办法，行业主

管部门则是根据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规定的编号

办法进行编号，并报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行业

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6 

号）第九条进一步明确：“行业标准代号及范围，由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国务院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的申请及其职责，审查批准并公布。未经

批准公布的行业标准代号不得使用。”住房和城乡

·学术研讨·

表1   31个省级（未含港澳台）绿色建筑标准编号及发布备案情况

序号 省份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部门 全国标准信息

平台备案情况建设主管部门 市场监督部门
1 河北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13(J)/T 8427-2021 √ × 是
2 山西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04/T 335-2017 √ × 否
3 黑龙江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3/T1642—2020 √ √ 是
4 吉林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2/T 5045-2020 √ √ 是
5 辽宁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1/T 2017-2022 √ √ 是
6 江苏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32/3962-2020 √ √ 是
7 浙江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33/1092-2021 √ × 否
8 安徽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DB34/T4250-2022 √ √ 是
9 福建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T13-118-2021 √ × 否

10 江西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T36-029-2020 √ × 否
11 山东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37/T 5097-2021 √ √ 是
12 河南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41/T 109-2020 √ × 否
13 湖北 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 DB42/T1319-2021 √ √ 是
14 湖南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43/T 357-2020 √ × 否
15 广东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T15-83-2017 √ × 否
16 海南 住宅建筑节能和绿色设计标准 DBJ46-064-2023 √ × 否
17 四川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51/T009-2021 √ × 否
18 贵州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52/T065-2017 √ × 否
19 云南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53/T-49-2015 √ × 否
20 陕西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指南 DB61/T 5016-2022 √ √ 否
21 甘肃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62/T3064-2018 √ √ 否
22 青海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63/T1110-2020 √ √ 否
23 内蒙古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J03-66-2015 √ × 否
24 广西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J/T45-049-2022 √ × 否
25 西藏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54/T0276-2023 √ √ 是
26 宁夏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64/T 1544-2023 √ √ 是
27 新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XJJ 126-2020 √ × 否
28 北京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11/T 825-2021 √ √ 是
29 天津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T29-204-2021 √ × 否
30 上海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G/TJ 08-2090-2020 √ × 否
31 重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50/T-066-2020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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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最新公布的CJJ/T75-2023《城市道路绿化

设计标准》、CJJ/T315-2022《城市信息模型基础

平台技术标准》仍采用“CJJ”作为行业标准编号。

目前，由于类似“CJJ”编号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强

制性条文在逐步被废止，并被合并至新制定的全

文强制性国家标准中，“CJJ”作为一种行业技术文

件分类编号，对标准化进程的影响逐渐降低，但仍

有必要按行业标准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定义。

1.3  标准发布公告或技术条文附带强制事项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背景下，为遏制地方政

策存在侵害公民、法人等合法权益的“乱发文”现

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

115号）指出：“全面推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

制”，并要求“凡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力

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均要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确

保实现全覆盖，做到应审必审。”上海
[8]

、浙江
[9]

等

地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中，均明确

了专业技术标准不纳入规范性文件管理范围。因

此，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或隐含的

政策性要求就缺少合法性审核程序。浙江某市以

技术标准发布的《住宅设计实施细则》公告页中明

确“施工图审查机构对不按照本细则进行勘察设

计的，不得颁发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实为变相

增加了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前置条件。

目前，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对“工程建设的质

量、安全”等内容设置强制性条文，但由于各地对

强制性条文审查的专业力量存在差异，且标准化

主管部门对工程建设标准介入深度不够，导致强

制性条文是否涉及政策制度要求、行政管理等内

容缺乏有效界定，影响标准的严谨性。现行上海市

DG J08-20《住宅设计标准》（2022版），以及DGJ 

08-2143-2021《公共建筑绿色设计标准》中，设置

有强制性条文。但因其标准编号及发布部门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四

条规定，所以该标准中强制性条文的约束力很值

得商榷。对于工程技术文件违反强制性标准条文

的行为，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三

条第四款“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进行设计的”，应依法“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的罚款”。此情况正如陈君
[2]

所言：（强制性标准）

如果不与法律联系，它并不具有“强制性”。只有

当它与法律联系，依托法律关于“强制性标准必

须执行”的规定，才具有“强制性”。因此，若“标

准”制定流程不合法，便得不到法律赋予的“强制

性”让企业强制执行。

2   工程建设标准化现状的成因

2.1  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增加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单独编制标准的倾向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明确“房地

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至今20年来，房产始终是每个家庭最大

的经济支出对象，房地产行业发展关系到民生命

脉。但各地“楼脆脆”“楼倒倒”等现象，暴露出

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已经触及生命安全底线。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为解决工程质量隐患，以及广泛

存在于建筑设计中“合法合标但不合情合理”等

问题，通过持续完善地方的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细

则，来保障建筑的“以人为本”，使得工程建设标

准呈现需求数量多、更新速度快的特征。由工程

建设主管部门单独组织制定标准，大幅节省了与

标准化主管部门沟通对接、组织专家论证、征求意

见讨论等时间成本。此外，虽然数量繁多的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增加了设计从业人员的压力，但如同房

地产“限购令”的合法性饱受争议
[10-12]

一样，工程

建设标准无论法定程序是否严谨，只要政策符合

公共利益，便易于被大众接受。

2.2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条文与上位标准重复率高，

增加其成为地方标准的难度

建筑及其附属基础设施是多专业、多系统、多

构件的复杂组合体，为了维持建筑功能的完整性，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中的部分专业、系统和构件等条文产生交叉

重叠。以GB 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例，国

·Academic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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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规定了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施

工、运维等专业的评价计分体系，因我国各地在气

候分区、采光分区、土壤地质、经济发展、建材资

源等方面有较大差别，不同地区为了使标准条文

贴合地方资源禀赋，并保持总体原则与国家标准

的协调一致，所以，各省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是在

覆盖国家标准全部条文基础上略作的调整，这种

高比例的条文重复率，也是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提

出立项建议申请，但未得到地方标准化主管部门

批复通过的真实案例，同时增加了两个部门后续

协同联动工作的隔阂。

2.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早期政策规定，增加工程

建设标准合规性的辨识难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工程建设行业标

准管理办法》（1995年建设部令第25号）、《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建标〔2004〕

20号），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主编的

《工程建设标准编制指南》等文件中，关于“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计划、统一

审批、统一发布、统一管理。”以及对省级工程建

设标准编号和行业标准编号的规定，成为省级工

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造成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在发布、编号、备案等环节以不规范方式

应用并传播。实际案例中，某省人大组织代表开展

地方标准化条例立法调研，面对“工程建设标准的

编号、制定部门、备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规定不符，可否作为标准享有法律赋予的强制

力”讨论时，省人大表示这是全国普遍现象有待国

家层面统一。

3   工程建设标准化建议

3.1  加快工程建设标准化法规规章修订，保障政

策与上位法的一致性

（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为依据，结合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管

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工程建设标准

编制指南》、《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

定》（建标〔2004〕20号）、《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

理办法》（1995年建设部令第25号）等一系列部门

标准化规章制度的修订，规范工程建设行业标准

与地方标准的制定流程、发布部门、编号要求等

内容，保障国务院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标准政策与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政策的协调一致。（2）在

修订中考虑把强制性技术标准纳入合法性审核范

围，由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法

规处（科）室联合，审查发布公告及强制性条文是

否附带非技术类强制性内容、政策性要求等，加强

工程建设与标准化专业人才的协作能力，从源头

规范标准合规性。

3.2  开展技术标准的形式自查和内容检查，确保

程序合理内容合规

（1）开展标准制定流程的形式自查。国家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行业

标准自查，省级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标准化主管

部门开展地方标准自查，重点对标准的发布部门、

编号规则、备案情况等进行自查，及时清理整改不

符合法律法规的标准，统一工程建设标准化市场。

（2）开展标准内容实质性检查。由标准化主管部

门会同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司法部门，分级组织开

展行业标准和地方强制性标准中技术条文的合法

性审核检查，避免专业技术标准或发布公告中附

带行政强制事项，提高标准的法治化水平。

3.3  强化标准化法律法规培训，统一标准化市场

环境

（1）面向省、市的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宣讲培

训标准规范的制定流程、编写要求、发布备案等规

定路径，加强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的标准化意识，

提高政府公信力。（2）面向工程建设行业协会及

从业人员，开展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的政策解

读，提高技术标准从业者的法治意识，通过全行

业监督营造标准法治化的市场氛围，推动标准成

为企业、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技术保障。

4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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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标准化法律法规，对工程建设地方

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了现状归纳和原因剖析，指出

了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在国家标准基础上，为体现

地方资源禀赋形成了部分条文与上位标准的重复，

具有合理性；同时，在技术条文上为保障工程建设

质量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对行业企业加强约束，

更有其必要性。但在地方标准的制定、发布、备案

流程和编号上，多种原因导致其存在不规范性亟

待整改。地方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对

工程建设行业特殊性的理解，在合规的前提下灵

活编制体现地域特征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地方

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强化与标准化主管部门的

对接沟通，协力保障标准的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标

准，才能获得法律法规赋予的强制约束力，推动我

国标准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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